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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无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不存在关联交易。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1.1 项目名称：饶河县综合智慧能源项目 

1.2 项目建设地址：饶河县经济开发园区 

1.3项目用地规模：甲方以出让方式向乙方提供工业建设用地13.9万平方米（以

实际测量面积为准），土地使用年限从颁发土地使用证之日起 50 年。 

1.4 项目建设内容和工期安排： 

建设内容: 

1、乙方在经济开发园区内投资新建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建设规模为 1×

260t/h 高温亚临界循环流化床生物质锅炉，配 1×60MW 的汽轮发电机组，实施后可

年消纳处理农林废弃物约 40 万吨，满足全县 250 万平米居民和商业提供清洁供暖和

工业园区工业蒸汽需求。生物质电站投资概算总额 5.4 亿元人民币（实际投资及规

模以项目正式批复为准）。 

2、乙方在经济开发园区内进行生物质热电联产备用热源建设，规模为 260 吨/

每小时供热能力的燃煤锅炉，为保证生物质热电联产锅炉检修或出现故障完成供热

接驳，不出现居民供热断供，保障居民供热需求，新建燃煤锅炉投资概算总额 1.0

亿元，（实际投资以项目正式批复为准）。 

3、乙方在经济开发园区内同步投资新建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建设规模

200t/d 的垃圾焚烧线（机械炉排型焚烧炉）+5MW 的汽轮发电机组。项目建设完成后

每天垃圾处理能力为 200 吨，项目投资概算 0.8 亿元，甲方投资 0.2 亿元入股，垃

圾处理费补贴参照周边市县补贴标准，按垃圾处理量比例调整，双方另行签订正式

合同。（实际投资及规模以项目正式批复为准） 

4、在上述项目建设同时，乙方规划拟实施全县保护区之外的风电和光伏清洁

能源项目，建设规模参照《黑龙江省可再生能源基地开发建设方案要求》，规划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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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级风光项目。。 

工期安排:2021 年 5 月-2022 年 12 月。 

1.5 项目投资总额：项目计划总投资 7.2 亿人民币。 

其中： 

1.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投资概算 5.4 亿元； 

2. 备用热源燃煤锅炉投资概算 1.0 亿元； 

3. 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投资概算 0.8 亿元。 

4.风光发电项目投资未计算在内。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2.2.1 权利： 

（1）享有对乙方的投资规模、建设时间及投产时间等方面监督的权利，以便

双方顺利开展合作。 

（2）要求乙方按照《统计法》规定及时准确填报各类统计报表的权利。 

（3）要求乙方提供企业资质、验资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的权利。 

（4）要求乙方按进度完成投资计划的权利。 

（5）在乙方开工之前，甲方与乙方签订“供热特许经营协议”，授予乙方供热

企业在饶河镇内特许供热经营权，乙方可以按照当地供热标准直接向居民和商服收

取热费，经营期限为二十年。特许供热经营权到期后，双方在经营期内没有经营分

歧，若乙方要求延续特许经营权，甲方将按照同等条件优先原则，依据本协议条款

将特许供热权继续授予乙方。 

（6）甲方将现有供热管网、换热站等供热基础设施提供给乙方无偿使用和运

营，乙方负责为新供热用户进行供热接驳，日常维护管理由乙方负责，合同期满后

要保障供热管网完好，乙方不得使用供热管网作为资产进行贷款抵押，城市配套费

由甲方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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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甲方协调各部门为乙方在农林废弃物等原料收集、收购、存储及运输过

程中创造便利条件，为乙方开辟燃料运输“绿色通道”，确保燃料运输通畅。根据国

家、省、市、县政策，落实乙方应得的农林废弃物收、储、运设备在财政上给予补

贴，积极配合乙方争取国家相关优惠政策和补贴申报,并为取得这些补贴和补助提供

必要的手续和证明。 

2.2.2 义务： 

甲方有为乙方提供平等经营环境及优惠政策的义务。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2.3.1权利： 

（1）乙方享有在其经营的商业活动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权利，必须按《劳

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聘用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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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 

（7）有在设计、规划时得到甲方相关部门认可的义务。 

（8）如乙方不能满足甲方居民供热温度及供热面积需求时，甲方有权提出招引

第三方供热公司，供热特许经营许可终止。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规划，项目陆续投产运营后可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可再生能源电站是国家支持和鼓励的产业，未来两年公司将在黑

龙江省内快速开展以生物质为原料的综合能源业务，形成1000万平米以上的“零碳”

清洁能源城市供暖，打造出区县级的综合智慧能源体系，实现电、热、冷、汽、肥

等多联产联供，率先实现部分县域实现“碳中和”，建设综合智慧能源体系将成为公

司收入及利润的快速增长点。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1、项目从开发阶段到建设阶段再到投产运营需较长时间及较大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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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中电新能源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国家电投集

团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黑龙江生物

质综合能源产业

基金/项目的战略

合作协议》 

2018年12月7日 正常履行 

3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国家电投集团产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20亿元新能源

产业基金战略合

作协议》 

2019年10月29日 正常履行 

3、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无减持计划；

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无解除限售

的情况及减持计划，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五、备查文件  

甲乙双方签署的《综合智慧能源项目投资协议合同书》。 

 

 

 

    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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